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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遲寄發
有關非常重大出售事項

及
主要收購事項之通函

茲提述中國新能源動力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之
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(i)出售榮邦投資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
股本及轉讓股東貸款，此乃構成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（「上市規則」）項下之非常重大出售事項；及(ii)收購貴陽鼎天投資諮詢有限公司
之全部股權，此乃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項下之主要收購事項。除文義另有所指
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由於本公司須耗時編製若干資料以供載入通函，故此本公司預計寄發通函之日期
將延後至不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新能源動力集團有限公司

楊國瑜
執行董事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葉正光先生、楊國瑜先生、陳碧芬女士、趙鋼先生、
關錦鴻先生、華宏驥先生及陳廣林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吳卓彤先生；而獨立 
非執行董事為馬燕芬女士、梁凱鷹先生、于濱先生及李明通先生。


